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先锋镇且买姑村（一期）土地房屋征迁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政策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参照《昆明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指导意见》（昆政办〔2015〕103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房管理禁止违法加层的通告》（昆政发〔2006〕24号）《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先锋镇征地补偿标准指导意见的通知》（寻政办发〔2018〕70号）《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寻政发〔2023〕66号）《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先锋镇且买姑村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寻政发〔2023〕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组织实施。
二、主要内容
（一）正文：一是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二是征迁适用范围、三是征迁认定原则、四是征迁安置补偿政策、五是征迁奖补政策、六是征迁安置其他事项；
[bookmark: _GoBack]（二）附件：一是先锋镇且买姑村（一期）征迁范围图、二是征迁补偿安置标准、三是集体土地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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